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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行政领域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人工智能技术与行政处罚相结合产

生了自动化行政处罚。与传统行政处罚相比，自动化行政处罚有着非接触性、快捷性、智能性、技术依

赖性等多重特性。但因其技术特性也衍生出了诸多传统行政处罚中未曾出现过或难以预料到的法律风险。

本文将从自动化行政处罚最初应用的领域，即交通执法领域出发，对当前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全面探究并提出相应的规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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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administrative field has 
also undergone obvious chang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has produced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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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utomatic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has many characte-
ristics, such as non-contact, rapidity,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y dependence. However, due to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many legal risks that have not appeared or are difficult to anticipate in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have also been derived. Starting from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field of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hat is, the field of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isks of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and propose corres-
ponding regulato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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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概况之厘清 

(一) 自动化行政处罚的概念 
自动化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必须要明确其概念。首先要明确的是自动化的概念。自动化指的

是采用可以控制的机器或设备以代替人工直接操作的措施，在行政法学界主要将其表述为互联网、大数

据、算法、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对人工的替代[1]。其次是自动化行政的概念，对于自动化行

政，学界尚无统一定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自动化行政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有学者从自动化

行政的具体手段出发，认为自动化行政是行政机关掌握并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行政行为[2]。有学者从自

动化行政的技术原理出发，认为自动化行政是指将行政权力交由以算法为基础的机器进行运行从而实现

行政目的的行政活动[3]。还有学者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动化行政就是人工智能在行政领域中采

取“自动化 + 行政”模式的人工智能技术[4]。 
当前对于自动化行政处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上述的概念，笔者认为自动化行政处罚，是

指行政主体在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以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过程中，利用人工

智能以自动化的形式实现部分或全部环节的行政活动。 
(二)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的发展历程 
自动化行政处罚最初便应用于交通执法领域。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地区由于警力资源有限、现场执

法效率低下等原因无法对频发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控。为解决这一问题，深圳地区于 1997 年率

先上线运行了电子眼系统，该系统的上线运行不仅标志着交通执法领域由人工向自动化转变，也是自动

化行政处罚发展的开端 1。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自动化行政处罚系统也从最初的取证

环节，延伸到行政裁量、决定、送达和告知等环节，对交通执法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覆盖[5]。 

2.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现状之梳理 

(一)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的立法现状 
随着自动化行政处罚在交通执法领域的深入发展，在良好执法效果背后的一系列风险也逐渐显露出

来。而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自动化行政处罚的专门立法，规制自动化行政处罚的规范散落于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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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中，主要是对自动化行政处罚相关设备的专项规制和对自动化行政处罚正当程序的

规制。规制的范围不够全面，规制的内容也不够具体，已经无法适应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迅速

发展的实践需要。 
(二)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的实践现状 
本文选取了几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以梳理执法实践中主要的争议焦点和存在的问题，见表 1。 

 
Table 1. Typical cases 
表 1. 典型案例 

序号 基本案情 

案例 12 

2005 年 5 月，杜某得知其在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 105 次，需交罚款 10,500 元、交通违章记分 210 分，

但此前，从未有交管部门告知其存在违法行为。杜某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

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交警队的处罚违反了法定程序。西单交警队

作出了回应：首先，北京市驾驶员信息卡的芯片容量只能一次存入 24 条违法行为信息，105 起违法行为

信息不能一次性打印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外，由于网络系统临时出现故障，其余 81 起违法行为的处

罚单也不能打印。但这一做法没有影响杜某行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也不存在杜某提出的“违

反法定程序”一说。 

案例 23 

2017 年 11 月，胡某驾驶小汽车行驶至某路口时被电子警察拍摄记录，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

灯通行被作罚款 200 元、记 6 分。胡某认为其在该路段进行右转的过程中，右转信号灯颜色为黄色，而

非红色，胡某不服上述处罚，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认为胡某尚未至交管部门就违章照片所显示

的行为进行处理，也没有证据证明交管局机动队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其合法权益并未造成

实质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案例 34 

2017 年 2 月，张某在某路段被电子监控设备拍摄到有超速的违法行为。张某认为当时是上下班高峰期，

该区域为上坡转弯道，其驾驶的手动挡汽车不可能达到 109 码。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机动支队认

为设置在该路段的电子警察设备安装有机动车超速自动监测系统，能够自动抓拍超速违法行为，且有上

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出具的《检定证书》证明该检定装置符合国家标准的

要求，并在鉴定合格的有效期内，故该设备所测数据有效、可信。 

案例 45 杨某于 2019 年 3 月驾车驶过双望线 C246 省道，因违法行为被罚款 100 元、记 2 分，杨某认为南京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双望线 C246 省道 36 公里 600 米设置自动化设备并不合理，该路段过于偏僻。 

案例 56 

2015 年 9 月，还某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以每小时 136KM 的高速行驶，超过限定时速 60%以上 70%以下

的违法行为，被电子监控设备抓拍。还某认为该处高速公路雷达测速标志牌和限速标志牌设置错误，导

致其不能清楚准确了解高速公路交通信息提示，作出错误判断，受到超速处罚。在测速标志牌后面 100
米处有一限速 80 公里的标志牌，当车速达到 120 公里时速，驾驶员的视野只有 45 度角，只能看清前面

道路正前方，无法知晓路旁边限速 80 公里的标志牌交警部门在设计建造测速标志牌时应同时在旁边树

立限速标志牌。 

案例 67 

2018 年 5 月，何某在某十字路口遇红灯停车等待时，收到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短信通知，提

醒他涉嫌违法鸣喇叭。道路一侧的“违法鸣喇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其车牌号。交警支队对何某作出

罚款 1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何某认为其在当时并没有按喇叭的行为且该自动化设备无法证明其按喇叭。

而有关交警支队指出，上海使用的声呐“电子警察”违法鸣喇叭抓拍设备均已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合

法。声呐“电子警察”通过声阵列采集设备，采集违法鸣喇叭的声音信号，通过高清摄像机采集车辆图

像信号，再分别传输至声源自动识别系统，进行声源定位和图像自动抓拍识别，即声呐定位和视频巡查

组合认定的方式，确定违法行为后由系统自动生成 4 张证据照片，包括车牌细节、车辆全景、路况图和

声源位置示意图。 

 

 

2参见中国新闻网：《105 次违章后领万元罚单透视杜宝良事件标本意义》，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08/26/609256.shtml 
3参见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 8602 行初 1561 号行政判决书。 
4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 0104 行初 73 号行政判决书。 
5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1 行终 876 号行政裁定书。 
6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 04 行终 15 号行政判决书。 
7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行终 204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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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1 中 6 个案例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在当前的自动化行政处罚实践中，主要是因为自动化行

政处罚侵害相对人的权利以及自动化取证设备应用规制不足而产生的问题，见表 2。在案例 1 中，交警

队对于杜某的违法行为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告知，使得杜某多次违法，最终产生了天价罚单。在案例 2 中，

胡某在没有接受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其合法权益未造成实质影响，无法得到司法的救济。在案例 3
中，相对人对自动化设备的运行状态产生了质疑因而不认可行政执法主体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在案例

4 中，相对人认为行政执法主体不能在偏僻路段设置自动化取证设备，设备的设置不合理。在案例 5 中，

相对人以无法知晓行政执法主体设置的自动化设备而不认同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在案例 6 中，相对人对

自动化设备能否证明其违法事实提出了质疑。 
 
Table 2. Typification of dispute focus 
表 2. 争议焦点的类型化处理 

案例 类型 争议焦点 

案例 1 
自动化行政处罚侵害相对人的权利 

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履行告知义务 

案例 2 相对人能否行使陈述、申辩、诉讼的权利 

案例 3 

自动化取证设备应用规制不足 

自动化设备是否合格、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案例 4 自动化设备设置是否合理 

案例 5 自动化设备设置是否为公众知晓 

案例 6 自动化设备能否证明违法事实 

3.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现存问题之分析 

(一) 自动化设备规制不足 
1、自动化设备设置不规范 
1) 自动化取证设备设置不合理 
自动化取证设备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很好地提高了执法效率、缓解了基层执法人员的压力，但是具体

设置多少数量的取证设备、如何设置种类多样的取证设备，现有规范并不具体，并未明确规定自动化取

证设备的具体数量或设置标准，导致现实生活中自动化取证设备成为了摆设。 
2) 自动化设备设置未能被公众所知晓 
每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都在不断发展，道路交通标志也应及时更新，实践中道路交通标志变更、模糊

或者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社会公众无法及时知晓自动化设备的设置，极易造成大量违法违章的情

况。尤其是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取证设备的设置与道路交通指示标志脱节的情况更为明显，不少

群众质疑自动化设备的设置是人为恶意设置，行政机关以罚款为作为其考核指标，极大的损害了行政机

关的公信力[6]。 
2、自动化设备产出的电子证据无法证明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应当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相对人对自动化设备的取证内容的质疑其实就是对行

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的质疑。比如在案例六中相对人不认同行政处罚的原因就是认为在该路段设置的自

动化设备无法证明其按喇叭的事实。在实践中通常存在以下两种无法证明违法事实的情形。一类是违法

事实存在但无法证明，比如不能真实反映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另一类是违法事实实际上不存在，

比如相对人身穿与安全带颜色相同或类似的衣服而被认定为未系安全带。 
(二) 自动化行政处罚侵害相对人的权利 
1、挤压相对人陈述、申辩、诉讼权利的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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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行政处罚中，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一般须经历立案、调查、表明身份、告知、听取陈述与申

辩、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其中告知及听取陈述、申辩是相对人参与行政处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7]。
但是自动化行政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陈述、申辩权、诉讼权的存在空间。以案例二为例，胡某因“驶

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为由受到了行政处罚，但即使其不认同该处罚，在不接受行政处罚的

前提下，也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救济。在自动化行政处罚过程中，为了实现高效性和便捷性，自

动化系设备在对违法事实进行固定后就会直接作出了行政处罚，剥夺了相对人陈述、申辩、诉讼的机会，

即使相对人因为某些正当理由而不得已进行了违法行为，自动化设备也会直接作出判定，而对于当事人

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恢复如前的。 
2、行政机关告知义务履行存在缺陷 
首先，行政机关的告知方式不合理。2021 年《行政处罚法》突出强调了行政机关采用电子技术监控设

备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并提供查询便利。从该条文来看，当事人拥有查询权，

但行政机关仍有告知义务。而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却将告知义务转嫁，需要由相对人自行查询违法信息，

而相对人并不会时刻去关注自身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需要处理，对于自己违法行为的知晓具有滞后性。 
其次，告知内容不完善。当前行政机关借助自动化设备对相对人进行的告知仅涉及违法行为的基本

信息，并不告知相对人其所拥有陈述、申辩等权利以及相关救济渠道，对于相对人而言，无法从告知内

容中清楚的知悉其拥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三) 冲击行政公开原则 
行政机关在行使其处罚权时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其权力运作的程序或者过程，而在自动化行政处罚

中，由于其依赖的算法技术是在“黑箱”中运行的，从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这一过程，除算法拥有者和

设计者外，社会公众是无法知晓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难以做到处罚程序或过程的公开、透明，相对人

只能被动的接受算法的裁量，对于算法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错误均不可知。同时，对于行政执

法人员来说，也无法完全理解算法的运算规则，故极易出现滥用裁量权、行政不作为、越权处罚的情况。 

4. 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路径之优化 

(一) 加强自动化设备的规制 
1、加强自动化设备设置的可操作性 
自动化取证设备的设置存在设置不合理、设置密度不科学、设置未能被公众知晓等问题。归根结底

是由于没有明确、全面、可操作的自动化取证设备设置规范。虽然立法层面对有关问题已经进行了规制，

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无法做到对自动化设备的有效规制。要解决此类问题，应当在现有规范的

基础上，建立具体的、明确的、全面的自动化取证设备设置制度，规范内容应当全面，设置要求上也应

具体，同时匹配相应的后续监管措施，使自动化设备更好的适应实践需要。 
2、强化自动化设备的审查与监督 
首先，建立自动化设备的全面公示制度。当前行政机关仅对自动化设备的设置地点、设置缘由等基

本事项进行公示，并未对自动化设备的合格证明及后续的检测记录进行公示，导致被处罚人对设备质量

产生质疑进而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情况时有发生。 
其次，明确自动化设备所采集证据的效力。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动化设备产生的电子证据的效力，

明确在何种情况下自动化设备产生的电子证据可以作为直接证据证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在何种情况下

其产生的电子证据只能作为间接证据，需要其他证据进行补强[8]。 
(二)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1、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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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确保相对人实质享有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告知的内容应当全面、充分，必须明确告知

行政相对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并且具体告知陈述、申辩的对象、联系方式、行权途径等。同时基于自

动化行政处罚技术性特征带来的弊端，可以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利后置，对有关的应用程序或自主

机器进行优化，使相对人可以在事后通过应用程序或自主机器线上提交陈述、申辩内容[8]。 
2、完善行政机关告知义务的履行 
首先，创新告知方式。应当形成以“短信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告知方式，及时、主动地履行告

知义务，防止实践中出现告知不及时、遗漏告知等情形，方便相对人知晓自己的违法行为并处理自己的

违法行为。 
同时，完善告知内容。除违法时间、地点、事实及处理时限等基本信息外，还应当增加作出行政处

罚的具体机关、联系方式、相对人行使陈述、申辩权的权利及具体途径，使相对人明确应当在具体时限

内向何机关以何种方式进行陈述、申辩，消除相对人行使陈述、申辩权利的障碍。 
(三) 公开自动化设备算法内容 
首先，应当以专家为审查主体。算法系统的开发者相较于其他主体而言更加熟悉算法运行以及可能

存在的漏洞，但以开发者和应用者作为审查主体存在弊端。应当聘请第三方专家作为审查主体，第三方

专家虽不如开发者那样熟悉算法，但可在其协助下，对算法系统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评估，能够以一个

专业中立者的角度对算法作出客观评估。其次，建立全周期的公开。事前的审查公开并不能提供长期的

保障，应当对自动化设备投入运行后产生的风险进行全面、动态的分析，更好地掌握事后可能产生的风

险，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做到对自动化设备全方面、全过程的监督。 

5. 结语 

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为交通领域的执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作为“智慧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

了行政机关的管理效率，也让处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但作为一种新型的执法模式，在实践中难免会暴

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对原有的行政处罚规制体系造成冲击。本文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全面分析交通执

法领域自动化行政中所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并试图从自动化设备本身、相对人权利保障以及第三方监督

管理这三个层面对现存的问题进行回应，以求能够找到交通执法领域自动化行政处罚的优化路径。但由

于自动化行政涉及多方面的学科，针对文中交叉学科的内容，相关内容掌握的不够深入，导致相关研究

仍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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